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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部分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
新胜府发〔2024〕90 号

各办（中心、大队），各村（社区），各镇直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

令第 329 号）规定，经镇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决定将《重庆市潼

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新胜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推广运用

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等 9 件文件予以废止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废止的镇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9 件）

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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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废止的镇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（9件）

一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胜镇乡村治

理积分制推广运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8 号）

二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胜镇乡村治

理“院落制”推广运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51

号）

三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公共场所卫生

管理条例》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61 号）

四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条例》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62号）

五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

安全管理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65号）

六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饮用水源综合

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72号）

七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控制建筑施工噪

声污染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3〕78 号）

八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胜镇除四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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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措施》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4〕45 号）

九、重庆市潼南区新胜镇人民政府关于收缴 2024 年度场镇

保洁清运费的通知（新胜府发〔2024〕29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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